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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总则

1.1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发电厂（以下简称“赣能丰电”）

2026 年污染源监测服务项目，它提出了火力发电厂污染源监测有关资质、技术要求以及

标准规范等方面的要求。

1.2 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规定所有的技术要求和适用

的标准，投标方应满足本技术协议和所列标准要求的高质量的技术和服务。对国家有关

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1.3 本技术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供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

行。

2 概况

2.1 工程概况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发电厂有 2*700MW 超临界燃煤机组及 2*1000MW 超超临

界燃煤机组，分别于 2007 年 1 月、2007 年 5 月、2022 年 7 月、2022 年 12 月经 168 试

运行后投入生产运行，同步配套建设烟气脱硫、除尘、烟气在线监控、废水处理、噪声

防治、粉尘抑制等环保设施。

2.2 项目概况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规范地完成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发电厂 2026 年污染源

监测服务工作。

3、标准依据

3.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三十一号）；

3.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八十七号）；

3.4《排污单位污染源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

3.5《排污单位污染源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HJ 820-2017）；

3.6《生态环境监测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820 号）；

3.7 电厂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及其批复

4、工作内容和要求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shjbh/xgbzh/201705/t20170511_413871.shtml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shjbh/xgbzh/201705/t20170511_4138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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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资质要求

（1）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省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定,具备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并在有效期内。

（2）投标人具备所有监测项目的检验检测的能力，且汞及其化合物具备冷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HJ543-2009）检测相关资质。

（3）近 3年至少有 2个类似行业自行监测有关业绩，并提供业绩证明材料。

（4）投标人具有良好信誉，近 5 年内未发生弄虚作假、监测不规范等问题被环保

监管部门通报、行政处罚事件。

（5）当国家、江西省宜春市或丰城市等环保主管部门对污染源监测及信息公开出

具新的管理办法等其他正式文件，对监测单位资质有更新的要求时，投标方应当及时更

新资质，满足各级环保部门的要求。

4.2 工作范围

（1）污染源监测及频次

2026 年污染源监测项目和频次要求具体如下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1 废气 林格曼黑度、氨

1次/季，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5、6、7、8 炉

净烟道

2 废气 汞及其化合物

1次/月，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5、6、7、8 炉

净烟道

3 废气 粉尘

1次/年，21

个点，1点 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灰库除尘器、渣

仓、转运站等，

点位待定，具备

监测条件后开

展

4 废气

SO2、NOX、烟尘、烟气量、烟气

参数（流速、温度、压力、含湿

量、流量、含氧量等）监测

烟气在线设

施发生故障

超 4小时，1

次/日，1点 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属非常规监测，

监测点位待定

5 直流冷却水 总余氯
1次/半年度

（冬夏各一

直流冷却水排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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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1次 3

个样，计算平

均值

6 直流冷却水

PH、悬浮物、CODcr、氟化物、

石油类、氨氮、总磷、硫化物、

挥发酚、溶解性总固体（全盐量）

1次/季，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直流冷却水排

口

7 生活污水
PH、悬浮物、CODcr、BOD5、氨

氮、总磷、动植物油

1次/季，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二、三期生活污

水处理装置出

口（共 2个点）

8 脱硫废水

PH、总汞、总镉、总砷、总铅、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氟

化物、硫化物、总镍、总锌、总

铬

1次/季，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二期、三期脱硫

废水处置装置

出口（共 2个

点）

9 灰场沉淀池水
PH、悬浮物、CODcr、BOD5、总汞、

总镉、总砷、总铅、氨氮、总磷

1次/季，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灰场沉淀池排

水口

10 工业废水

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生化需

氧量、总磷、石油类、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全盐量

1 次/季，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工业废水处理

站出水口（共 1

个点位）

11 含煤废水

pH、浊度、色度、悬浮物、化学需

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挥发

酚、硫化物、氟化物、全盐量

1 次/季，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二期、三期含煤

废水处理装置

出口（共 2个

点）

12 灰场地下水

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氟

化物（以 F-计）、氨氮、硫酸

盐、氯化物、硫化物、硝酸盐、

亚硝酸盐、挥发性酚类、氰化物、

锰、六价铬、砷、镉、汞、铁、

耗氧量、菌落总数、大肠杆菌、

石油类

1季度 1次，

2点 1次 1个

样

灰场地下水监

测井（共 2个

点）

13 厂区地下水

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氟

化物（以 F-计）、氨氮、硫酸

盐、氯化物、硫化物、硝酸盐、

亚硝酸盐、挥发性酚类、氰化物、

锰、六价铬、砷、镉、汞、铁、

耗氧量、菌落总数、大肠杆菌、

石油类

1季度 1次，

5点 1次 1个

样

厂区地下水监

测井（共 5个

点）

14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1次/季,1 点

1 次 4 个样，

上风向 1个

点，下方向 3

个点

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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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

1次/季,1 点

1 次 4 个样，

上风向 1个

点，下方向 3

个点

厂界

非甲烷总烃

1次/季,1 点

1 次 4 个样，

上风向 1个

点，下方向 3

个点

厂界

15 厂界噪声
厂界昼夜等效声级、夜间频发及

偶发最大声级

1次/季,1 次

3 个样，计算

平均值

厂界外 1m（东、

南、西、北）

16 厂区周边环境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PM10、

TSP、氟化物

1次/年，日

均值，厂界外

2个点

厂界外（监测月

份为 11 月-2

月）

17 灰场周边环境 TSP、PM2.5

1 次/年，日

均值，1个点
灰场边界外

18 灰场土壤
PH、镉、汞、砷、铅、铬、铜、

镍、锌

1次/年，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灰场土壤

19 雨水

pH、化学需氧量、生化五日需氧

量、氨氮、悬浮物、氯化物、石

油类、氟化物、硫化物、全盐量

2次/年，1

次 3个样，计

算平均值

厂区雨水排口

（2个点）

20 应急监测

环境空气应急监测因子为 SO2、

NOX、TSP、PM2.5、氨气、HCl；地

表水应急监测因子为 COD、氨氮

等；地下水应急监测因子为氨氮

等。

突发环境事

故发生后每

间隔 1h 采

样分析一次

属非常规监测，

监测点位待定

4.3 技术要求

（1） 废气、废水、周边环境等采样应满足国家和环境保护行业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2） 采样的容器应清洁，采样、分析仪器应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3） 采样、分析人员应经培训上岗，掌握废水、废气、周边环境等采样、分析，

标准规范，采样人员应相对固定，熟悉电厂作业安全规程并接受赣能丰电的监督。

（4）污染源手工监测项目和频次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投标方做好采样记录和标签，

监测的原始记录（采样记录、分析记录）妥善保留，整理打印好后于检测报告（电子版

及纸质版）一起交于招标方；采样后于两周内出具正式的、符合规范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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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按月初、季初、年初的原则尽早开展监测（每月监测的项目须在每月 7

日前监测，每季度监测的项目须在季度第一个月内完成监测，半年及年监测的项目须在

3月份前完成监测），每次监测的原始记录要保存完整，原始记录及报告（电子版+纸质

版）按规定时间交于招标方。

（6） 投标方监测污染源因子时应同时监测相关参数，如烟气温度、湿度、流速、

流量、含氧等，无组织废气天气、风向、风速、气温、气压等参数，并在报告中体现。

（7） 无组织废气监控布点应符合 HJT 55-2000《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

导则》，设置合理的监控点和参照点，报告体现监控布点图。

（8） 厂界环境噪声每次应开展昼夜监测，监测指标为等效 A声源，另按《中国人

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监测夜间频发及偶发最大声级。

（9） 所有监测范围内的监测指标每次每个指标至少监测 3 组样,取平均值，无组

织废气按要求每点至少监测 4个样，取最大值；环保监管部门有增加频次相关要求，按

要求执行。

（10） 地下水采样应符合 HJ164-2020 规范要求，采样之前应开展洗井作业（一般

3-5 倍井柱水体积）。

（11） 当招标方烟气在线设施出现故障，投标方接到通知后 4 小时内到达现场开

展有组织废气烟气污染物监测，每日开展一次直至烟气在线设备恢复正常。

（12） 当招标方需要开展应急监测，投标方接到通知后 4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应

急相关污染物监测。

4.4 服务期限

（1）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5、双方职责

5.1 招标方职责

（1） 招标方负责组织投标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

（2） 招标方负责提供检测工作所需的基础材料，并配合和协助投标方进行现场采

样。

（3） 招标方有权对项目监测数据和报告提出异议，要求投标方无条件按规范进行

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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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招标方有权合理调配污染源监测时间安排（如机组计划停运），为保证自行

监测要求，投标方应接到招标方通知后 48h 赶到现场，完成监测，尽快出具检测报告，

不能影响招标方环保数据发布率。

（5） 招标方有权对投标方的管理实施监督检查，并进行全面考核评定。如投标方

管理不善，给招标方造成经济损失，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

5.2 投标方职责

（1） 投标方应遵守招标方生产现场有关管理制度，接受招标方安排的安全技术培

训和安全技术交底，配合招标方办理入厂审批手续等方可进行相关监测工作。

（2） 投标方应为招标方所提供的资料以及产品技术、生产工艺、检测数据等承担

保密义务。

（3） 投标方应按规范进行采样，按国家或行业标准方法进行检测，采样后两周内

出具符合规范的检测报告以及采样原始记录和检测记录（纸质版和电子版）。

（4） 投标方所派出的技术人员具备相关工作资格，技术水平满足工作要求，有较

强的纪律性和责任心，人员食宿费、交通费、通讯费、医疗费、各种保险费、各种税费

等费用自理。

（5） 投标方应对监测数据和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妥善保存采样、检测原始记录。

（6） 投标方采样的原始记录、检测记录应整理打印，与检测报告（纸质版和电子

版）一起交予招标方，以备环保监管部门检查。

（7） 为更好的识别本厂环境风险，投标方每次派出的采样技术人员至少固定一

人，变动须经招标方同意。

6 考核管理

6.1 投标方在工作中必须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遵守招标方安全相关规定，因违反招

标方安全规定所发生的一切损失由投标方承担，并按招标方《安全生产管理协议》规定

进行考核。

6.2 因投标方采样、分析不规范等原因，导致检测数据结果超标，或数据与招标方

就地在线系统差别过大的，投标方应无条件在规定监测周期内进行复测，并出具符合规

范的检测报告。

6.3 投标方未按规定时间及频次采样，或检测报告缺失相关数据，影响招标方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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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布率，考核单项污染物因子 1000 元/项。

6.4 因投标方原因，检测报告及采样、检测原始记录（纸质版和电子版）未按照规

定时间出具（正常采样 2周内出具检测报告和相关原始记录），考核检测报告或相关原

始记录 500 元/份，报告超过一个月考核 1000 元/份。

6.5 检测报告不合规范，如缺少平行样、相关监测参数等，考核不合格检测报告 500

元/份。

6.6 需紧急开展非常规监测，投标方未按规定时间到达招标方指定场地开展监测工

作，根据影响程度考核 500-2000 元/次，每延迟 1小时增加考核 500 元。

6.7 投标方出具的检测报告或原始记录存在不规范、弄虚作假等问题被环保监管部

门查出，给招标方造成负面影响，考核不合格检测报告或原始记录 5000 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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